	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  學年度第   學期轉所申請表

	填表說明（務請詳閱）：

1、學生提出申請前請務必參閱本所辦理轉所要點及轉所公告。申請人除審查意見欄免填外，餘各項資料均應完整填寫，並檢附審查資料，先送所屬學系所簽准後，於申請期限內，向本所提出申請。
2、休學期間不得提出轉所申請。
3、依本校轉系（所)辦法第三條，學生申請轉系（所）均以一次為原則，並須完成轉入系（所）規定之畢業條件，方可畢業。
4、陸生申請轉所，以轉入本所獲教育部核可招收陸生之學年度為限。
 5、轉入年級及修業規定適用之學年度由招生委員會審查決議。

5、其他事項悉依本校學則、學生轉系（所）辦法及本所辦理轉所要點等有關規定辦理。

	學    號
	
	姓  名
	

	聯絡電話
	
	E-Mail
	

	入 學 方 式
	□甄試 □考試 □僑生 □陸生 □外籍生 
□其他：請註明               　　       　   　

	所屬系所
年級、班別
	     　 　  　　　           系所     年級 

	申請轉入

年級/學期
	  教育學研究所    年級    學期

	所屬系所
	申請人之入學方式屬規定不得轉所者（以招生簡章為準），就讀期間不得轉所；惟情況特殊經提原就讀學系所之系所務會議通過者，不在此限。故擬同意上述方式入學學生申請轉出者，申請案請務必先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，並將會議紀錄併申請案。
系所主管簽章：   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日期：     　 　　    

	國際處
(外籍生須加會)
	承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單位主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　　　　　　　轉 入 系 所 審 查 意 見

	審查結果
	錄　取
	不錄取

	系所主管核章
	
	

	審查意見
	同意轉入本所   年級   學期
適用        學年度修業規定
	不同意轉入本所


